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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加強本校節約能源觀念，避免不必要資源浪費，特訂定此要點。 

二、節約能源要點 

（一）室溫攝氏二十八度以上始可使用冷氣。 

（二）白天如光線充足，各辦公室、工廠場、教室、活動中心請儘量利用自然光源，不

要開燈。 

（三）各班教室開放時間依學校規定辦理，適教室外溫度再做調整。 

（四）請學務處加強向學生宣導節約能源觀念，上體育課、實習課務必關閉教室電源，

並請列入秩序榮譽競賽。 

（五）上課中(尤其是夜間上課辦公室)請關閉自己所在區域燈。最後離開辦公室同仁請

關閉所有燈。 

1.午休時將不使用之電燈等電源請關閉。 

2.下班後各辦公室如無人留守，請關閉電燈及冷氣機。 

3.下班時最後離開辦公室同仁，請務必關妥門窗、電源。 

4.放假前最後離開辦公室同仁，請務必將冷氣機、電腦、影印機等電源關閉。 

5.請本校師生養成隨手關閉電源水源之習慣。 

6.如發現有損壞之水電設備，請向總務處填寫維修申報。 

三、本節約能源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 


